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2, 10(3), 281-28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36    

文章引用: 王殿立. 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的立法现状及问题研究[J]. 法学, 2022, 10(3): 281-288.  
DOI: 10.12677/ojls.2022.103036 

 
 

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的立法现状及问题研究 

王殿立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4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11日；发布日期：2022年5月27日 

 
 

 
摘  要 

近年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致力于对海员的保护，但海员被遗弃的情况层出不穷，尤其是在2020
年初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来，航运秩序被严重打乱，被遗弃海员的数量持续增长。国际海事组织以

及国际劳工组织都为保障被遗弃海员的权利作出了努力和贡献，但是海员被遗弃的情况仍未得到改善甚

至愈演愈烈。据此，本文从立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立法现状及问题。从立法角度

介绍了国际公约及其修正案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梳理了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国内立法的情况，在此基

础上得出被遗弃海员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立法原因在于国际公约对被遗弃海员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立法

对被遗弃海员保护力度弱，并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论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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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fforts have been devo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seafarers, but the cases of seafarers being abandoned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especially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2019 in early 2020, the shipping order has been seriously dis-
rupted, and the number of abandoned seafarers has continued to grow. Both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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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ave made efforts and contri-
butions to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abandoned seafarers, but the situation of seafarers being 
abandoned has not improved or even worsened. According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bandoned seafarer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their amend-
ments and related legal doc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on, and sorts out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bandoned seafarers. The regulations on abandoned 
seafarers are not perfect and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is weak in protecting abandoned seafarers. 
The two aspects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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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国际规则 

国际上对被遗弃海员的保护主要体现在《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6 海

事劳工公约〉2014 年修正案》(以下简称《2014 年修正案》)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期

间对海事劳工履行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的第 11 条。虽然国际层面已通过了《公约》及其修正

案，但海员被遗弃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在颁布《2014 年修正案》后，被遗弃海员案件数量不降反

升，修正案对被遗弃海员作出了特别的规定，但是没有具体说明被遗弃海员事件的处理程序和步骤以及

各方该如何展开协调合作等。《指引》是针对疫情期间就海事公约的履行情况给会员国提出的一些建议，

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因此，就国际层面而言，在解决被遗弃海员事件中，海事劳工组织并未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国际上对该类事件也尚无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1.1.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公约》分别规定了船旗国、港口国以及海员国籍国应当对被遗弃海员履行的义务。其中，船旗国

在船东违反遣返义务时应当为海员安排合理的遣返，并且，由此产生的费用可以向船东追偿。《公约》

第 2.5 条规定，成员国应当要求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提供财务担保，可以说该条是《公约》的创设性条款。

此外，《公约》还规定关于财务担保的监管义务由船旗国负责。《公约》对财务担保的规定仅限于此，

并未对担保的方式、内容、范围等做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属于原则性条款，从原则上加以规制，因此，

具体可操作性不强。 

1.2.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2014 年修正案》 

在 IMO/ILO 开展的 2009 年第九次会议报告中，船员伤亡及遗弃责任和赔偿特别联合专家工作组在

报告附件中对《公约》的财务担保机制进行了细化，包含了财务担保的内容、种类、证明文件等方面。

在 2014 年通过的《2014 年修正案》基本吸收了附则中的内容，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专门针对财务担保

的 13 款事项。首先，《2014 年修正案》明确了海员被遗弃的三种情形：第一，船东未支付必要的遣返

费用；第二，船东未满足海员生活的必要物资；第三，船东单方面与海员中断关系，包括至少两个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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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合同中规定的应当支付的工资。其次，修正案还对财务担保的形式做出了规定，包括社会保障、商

业保险或国家基金等，具体采用何种形式的财务担保，由各会员国根据国内的相关情况做具体规定；此

外，财务担保体系应当由船旗国提供。《2014 年修正案》还规定，当海员依照正当程序申请财务担保的

资金时，财务担保体系应当迅速做出回应并发放援助资金[1]，但财务担保的赔付至多涵盖被遗弃海员根

据合约应当支付而未支付的四个月工资；再有，各成员国应当要求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提供 IMO/ILO 认可

的财务担保证书或相应的证明文件，并且将该证书或文件的副本粘贴在船上显著的位置以供被遗弃海员

阅览。总体来说，该修正案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新增了海员遣返财务担保体系；第二，增加船东

责任担保体系。财务担保体系是《2014 年修正案》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能够让被遗弃海员迅速获得救

济，保障被遗弃海员的权利。该修正案已于 2017 年生效，修正案要求成员国对于没有财务担保的船舶在

港口国采取滞留措施[2]。 
国内对《2014 年修正案》的适用主要是以转化为主，转化后的国内法应当符合公约对船旗国财务担

保的要求。《2014 年修正案》首先须提请国务院批准，再由交通主管部门采取通知的方式实施，即交通

运输部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通过印发《交通运输部关于我国履行〈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第一修正案

有关事项的通知》，将我国实行的财务担保暂定为商务保险或者其他类似担保形式，这些担保形式包括船

东保赔协会出具的财务担保证书，商业保险公司、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出具的财务担保或相关证明文件[3]。 

1.3.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对海事劳工履约的指引》 

该指引是国际劳工组织在参考《公约》相关指南、委员会声明以及 IMO 和 WHO 发布的建议后，就

疫情暴发期间对全球船东、海员及其相关方提供的一些指引。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预见，虽然

全球都在为共同抗疫做出自己的贡献，但疫情给航运业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指引》呼吁有关各

方应当尽一切的力量履行《公约》及其修正案的义务，虽然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但不应当使疫情

成为违反《公约》的借口。 
《指引》第 11 条建议是针对被遗弃海员做出的。该条指出，疫情防控措施给海员遗弃事件带来挑战，

疫情期间采取的措施会在不久的将来使海员遗弃事件数量增长，但港口国、船旗国等依然应当尽最大的

努力遵守《公约》及其修正案的规定，尽一切努力解决海员遗弃事件[4]。第 11 条是对疫情期间海员遗弃

事件处理的一种指导方向或者说是指导精神，并未具体提出可供操作的意见，属于一种呼吁，对海员遗

弃事件的解决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不具有实践性。 

2. 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国内立法 

中国作为一个船员大国，中国在船员权利保障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公约》早在 2015 年 8 月 29 日

就被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于次年 11 月 12 日对我国大陆地区生效。此后，我国以转化的方式将国际

法转化为国内法，但这一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即这些法律位阶较低，内容较为粗糙，加之我国目前对被

遗弃海员在立法、监管等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机制，因此，对被遗弃海员事件解决情况并不理想。最高

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27 日公布了《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船员司法

解释》)，该司法解释共有 21 条，其中，对被遗弃海员的规定仅存于第 10 条，且该条内容单一，仅仅是

明确船员被遗弃时可以从财务担保费用或海员外派备用金中先行支付相关费用用于紧急救助。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被遗弃海员权利保护的法律，也不存在有关被遗弃海员的概念界

定。关于被遗弃海员的相关规定散落于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甚至是规范性文件中。由于没有针对性的

立法保障，关于被遗弃海员权利的保护主要参照普通海员遣返的规定进行。以下是对我国有关海员权利

保障的相关规定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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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商法》 

《海商法》对被遗弃海员没有作任何特别的规定，只是在第 22 条优先权范围部分规定船员享有的船

舶优先权。第 22 条第 1 款规定船员及其他在船工作人员可以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劳动报酬及遣返费用

等请求船舶优先权，并且海员的遣返费用和工资在船舶优先权中处于第一顺位。我国虽然不承认国际上

对物诉讼的这一概念，但为海员设置此项权利足以体现我国对海员遣返权和劳动报酬权的重视程度。除

该条款以外，《海商法》在其他章节中均未对被遗弃海员的权利保障进行专门规定。 

2.2. 《船员条例》 

该条例于 2007 年 4 月 14 日由国务院公布，并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进行了第六次修订。《船员条例》

属于行政法规，作为我国目前对海员权利义务规定最为详细的法规，其制定的意义在于加强船员管理、

维护船员的合法权利、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等。《船员条例》大量借鉴了《公约》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关

于船员遣返的规定；在此之前，我国对船员遣返的规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虽有借鉴，但《船员条例》

并未体现《公约》的保障机制，特别是关于遣返的财务担保机制。由于《公约》只是在导则中作了原则

性和指引性的规定，具体如何落实还需依靠各成员国具体制定落实方法，而中国在 2007 年并未加入该公

约，以至于《船员条例》也未积极响应公约有关财务担保的这一指引。《船员条例》前后进行了 6 次修

订，但对遣返财务担保这一问题并未做任何规定和补充，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立法都未很好

地保障海员遣返权利。此外，《船员条例》第四章第 27 条规定海员可以行使遣返权利的情形有五种，第

28、29 条分别对遣返地点和费用进行规定，第 30 条规定海员遣返权利受到侵害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或者

驻外领事机构寻求救济。因此，《船员条例》对被遗弃海员也未作出任何专门性的规范。 

2.3. 《船员外派管理规定》 

此规定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发布，一共进行了两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在 2019 年 11 月 28 日。其在

性质上属于部门规章，主要针对海员外派而制定，适用于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从事海员外派和相关活动的

机构，目的在于维护外派海员的合法权益。该规定为海员从事外派活动提供了保障，主要表现为，我国

严格限制外国机构在我国直接从事海员外派的活动，即我国海员必须通过在我国依法设立的我国海员外

派公司组织的外派活动到外籍船舶工作。因此，若发生海员遣返问题，海员可直接找我国的外派机构，

从而降低了维权的难度。此外，在我国外派机构与国外船东签订配员协议时，必须包含海员遣返等相应

内容。在海员外派机构和海员的协议中还必须规定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外派机构应当妥善处理和安置外

派船员，这主要体现在第四章第 36 条：在海员外派机构拒绝或无力承担突发事件时，便可动用海员外派

备用金。海员外派备用金主要用于海员遣返或者其他紧急情况。根据该条规定，海员外派备用金首先适

用于海员外派的情况；其次，负责提供该备用金的是海员外派机构。此项规定采用了“谁派出，谁负责”

的原则，派出方对海员承担责任。《海员外派管理规定》对外派海员的权利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被

遗弃海员并不都属于外派的情况，因此，该规定对被遗弃海员不具有完全的适用性。 

2.4. 《海员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管理办法》 

这是关于船员管理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公约》对我国生效的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13 日，为了推进

国内沿海航行船舶履行《公约》的规定，交通部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将该文件的第二条适用范围进行了

修改，并于次年 1 月 1 日起实施[4]。该规定主要是站在船期国的角度，对在悬挂我国国旗的船舶上工作

的海员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管理进行规定。第 6 章在《船员条例》的基础上，对“遣返”的权利义务做了

更进一步的规定，即遣返的情形、费用、时间、目的地等[5]。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管理办法》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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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对《船员条例》第 27 条新增了一款海员在船上连续服务期限的规定，即海员在船上连续服务期限不得

超过 12 个月；《管理办法》第 33 条在《船员条例》的基础上对船东安排遣返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采

取及时、方便、快捷的方式；为了防止船东将遣返费用的支付转移到海员身上，第 34 条则明确规定了不

允许用人单位在海员受雇时要求预付遣返费用。 

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 年 9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这一司法解释，并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

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对船员的权益以及船员纠纷的重视，其目的在于解决由于我国无专门船员法而导致的

涉船员纠纷案件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6]。我国长期以来对船员的权利保障的立法多属于行政性质，并不

能在立法上很好地对船员起到保障作用。司法解释一共有 21 条，其中明确提及被遗弃海员的是第 10 条。

第 10 条规定船员被遗弃或是遭遇突发事件时，若船舶所有人、财务担保人或外派机构未履行相应责任的，

船员可以请求上述人员或机构从财务担保费用或海员外派备用金中先行支付应急费用。第 10 条的出现与

新冠肺炎疫情下海员遗弃事件数量猛增有关。在疫情期间，海员遗弃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无法立刻出台

相关的法律进行专门的保护，出台司法解释成为了最及时也最有效的举措。司法解释对被遗弃海员权利

的保护仅仅体现在了第 10 条，该条明确被遗弃的船员有请求先行支付的权利，而在财务担保人和外派机

构先行支付后，他们所支付的这笔费用该向谁请求赔偿以及如何保障他们可以获得赔偿的问题，第 10 条

对这些问题都未具体进行规定。虽然第 9 条支持第三方可受让船员相应的海事请求权，但具体如何操作，

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如何划分以及如何避免当事方之间相互推诿情况的发生，在该条以及该司法解

释的其他条文中也均未进行规定。从长远来看，仅仅依靠这部司法解释无法有效解决和预防今后海员遗

弃事件的发生。 

3. 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立法问题分析 

3.1. 国际公约对被遗弃海员规定不完善 

《公约》及其修正案没有完善的机制确保船东配备财务担保，即使有担保，也无法确保其得到有效

地实施。此外，《2014 年修正案》规定，对被遗弃海员的财务担保以 4 个月的工资为限，这 4 个月的期

限范围太过短暂，容易造成赔偿不足的情况。从 IMO/ILO 数据库中可以看到，很多案件的遗弃时间和案

件报告时间之间间隔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远不止 4 个月。况且，海员被遗弃事件的处理是一个漫长

而繁琐的过程，在遗弃情况报告后，事件是否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并不确定。此外，数据库中仍存在大量

尚未解决的海员遗弃事件。根据数据库中的数据，在 4 个月内即可获得救济的案件是比较少的。特别是

在疫情期间，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海员不被允许下船，在海上工作超过 12 个月的大有人在。在被长时

间遗弃的情况下只赔付不超过 4 个月的工资显然是不合理的。 
修正案列举了几种财务担保方式，在实践中最常用到的是保险的方式。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

承担此类风险极大的保险，因此，就保险而言，船东一般会选择保赔保险。如前所述，船东遗弃海员的

原因主要是经营不善，财务出现危机，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而选择遗弃海员和船舶。然而，保赔协会的

传统承保范围并不包含船东因财务违约而导致的保险事项。在《2014 年修正案》颁布后，保赔协会顺应

修正案的要求，为船东提供符合规定的财务担保证书。但保赔协会规定的承保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对于

范围内的索赔，保赔协会无条件承保，而对于超出保赔范围的部分，保赔协会可解除财务担保，或在赔

付之后向船东追偿。若船东拒绝赔偿，则保赔协会只需提前 30 天通知船旗国当局即可终止财务担规定。

在终止保赔后，保赔协会不承担任何保赔义务。在船东破产情况下，被遗弃海员的保赔问题的解决就相

当棘手。前文已经提及遗弃海员的行为很多情况是出于船东财务状况和利益的衡量而做出的，并且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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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也明确遗弃的含义是船东与海员切断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船东很可能无法向保赔协会支付会费或者

是超出保赔范围的会费，在船东无法支付全部会费时，保赔协会很可能撤销保险，一旦保赔协会撤销保

险，保赔协会不负有任何救助被遗弃海员的义务[7]。此时，保赔保险便无法解决被遗弃海员的工资及遣

返的费用问题。 
在船东破产的情形下，除了终止财务担保以外，保赔协会对船东的追偿权也会出现问题。虽然《2014

年修正案》对财务担保提供者的追偿权做出了规定，即通过权利转让的方式取得海员对船东的相应权利，

但海员对工资的请求权等属于船舶优先权担保的范畴，在保赔协会对被遗弃海员进行赔付后是否可以直

接获得该船舶优先权，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修正案要求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对财务担保的具体问题

进行具体的规定，这导致了不同国家对于船舶优先权是否可以转让出现分歧。就船舶优先权可否让与的

问题，我国规则在《船员司法解释》颁布前一直处于模糊状态，而《船员司法解释》颁布后，这个问题

得到了明确。《船员司法解释》第 9 条规定，因遣返而产生的工资、劳动报酬或者其他费用由第三方垫

付的，第三方可受让船员相应的海事请求权或者行使船舶优先权，即船舶优先权可以转让并由第三方行

使。当法院地法与外国法不一致时，即港口国法与船员国法不一致时，船员优先权是否可以得到确认并

不确定，因此财务担保者是否可以真正行使追偿权也不得而知，其追偿权无法得到保障。 
《公约》及其修正案都不具有强制性规定，特别是《公约》，对被遗弃海员的财务担保只是出现在

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导则部分，而《2014 年修正案》对财务担保制度的规定也无强制性约束力。换言之，

《公约》及其修正案对船东并没有惩罚性的规定，依靠各国国内法进行规定无法确定船东是否可以受到

相应的处罚，是否可以对船东起到震慑作用以预防和减少海员遗弃事件的发生。对于当今社会文明程度

而言，只有加大打击力度，加重惩罚手段，才能发挥国际公约或者国内法律法规的最大作用。因此，为

了被遗弃海员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并将《公约》及其修正案的效用发挥最大化，在未来的修正案中

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以达到震慑船东、降低海员遗弃事件数量的作用。 
此外，《2014 年修正案》中关于被遗弃海员的遣返要求与诸如《SOLAS 公约》等关于船舶最低安全

配员的规定存在冲突[8]。根据《公约》及其修正案的规定，海员享有遣返的权利，而遣返必然要涉及海

员换班的问题，然而并没有相关的条款对海员的遣返权与船舶最低安全配员之间的问题进行规定，这就

造成了二者之间的不协调性。通常情况下，港口国基于港口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而拒绝遣返所有海员。“联

合女神”号轮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Ptolemeos”号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该轮因拖欠债务而被吉布

提港当局扣押，考虑到港口安全问题，港口当局拒绝遣返全部海员。因此，公约之间的规定不完善而存

在冲突时，如何适用公约又成为了保护被遗弃海员权利的又一难题。 

3.2. 我国立法对被遗弃海员保护力度弱 

1) 法律位阶低 
我国对国际公约的适用采取转化的方式。但由于我国立法资源稀缺，国际公约能转化为国内法律的

并不多。对大多数公约的转化采取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此种做法导致对海员的管理采用了行政化的思

想，且行政法规较法律来说位阶低。目前，对被遗弃海员的保护主要适用《船员条例》、《船员司法解

释》等，一个属于行政法规，一个属于司法解释，都还未上升到正式法律层面，且这些法规和司法解释

中，对被遗弃海员的条款过于简略或者没有针对性。法律位阶低导致的后果是，法律的执行力度和法律

的适用性不够强，对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的力度和针对性偏弱。因此，为了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

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逐步提高关于海员的保障立法，特别是细化被遗弃海员的相关立法，对被遗弃海员

权利保障进行具体规定。 
2) 无统一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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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我国立法现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对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的立法主要散落于各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并不存在一部专门统一的关于海员管理和海员权利保障的立法。没有统一立

法的结果是，法官们在处理被遗弃海员案件时在法条的检索和法律的适用上没有系统性和规律性，容易

造成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立法是司法的前提，统一的立法是被遗弃海员用法律保障自

身权利的基础。我国目前对被遗弃海员的立法是零散的，这对于被遗弃海员权利的保障不能起到有效作用。 
3) 过于原则化 
《船员条例》、《管理规定》等有关船员权利保障等立法都是在《公约》颁布后出现的，可以说这

些立法很大程度上是对《公约》内容的借鉴和国内法转化。中国是海员大国，以国际公约作为方向标和

指南来制定国内法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做法。《公约》作为国际上保护海员权利的立法，由最权威的国

际组织和机构、最专业的航海人士制定，具有专业性和先进性，理应成为各国制定国内法的导向。但是，

作为国际公约，在制定时需要权衡国际各方力量以及各个国家间的利益，因此，相对于国内法而言，国

际公约体现出妥协性和原则性是不可避免的。在《公约》及其修正案的相关条款中都规定，具体的措施

和实施细则由各国根据本国情况进行规定，这种做法既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性，又考虑到一国之内的特

殊性。国家对于《公约》的规定正确做法是将其进行进一步细化，而我国对《公约》则采取了“照搬”

的方式，对于公约的规定未做到结合本国情况进行具体化、精细化的制定。这也就造成在《公约》颁布

后的一系列立法中出现规则过于原则化以及不易操作或者不具有可操作性等问题。 

4. 结论 

从立法角度来看，被遗弃海员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国际公约对被遗弃海员规定不完善以及国

内立法对被遗弃海员保护力度弱两个方面。就国际层面而言，首先，《公约》及其修正案没有完善的机

制确保船东配备财务担保，专门的海员遗弃险险种少，而保赔保险承保范围有限，在船东破产情况下，

除了终止财务担保，保赔协会对船东的追偿权也会出现问题；其次，《公约》及其修正案关于财务担保

的规定不具有强制性，对船东也无惩罚性规定，无法对船东起到震慑作用；此外，《2014 年修正案》关

于被遗弃海员遣返的要求与其他国际公约关于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的规定也存在冲突。就我国而言，主要

的问题体现在：对海员权利保护的立法位阶低、对被遗弃海员权利的保护无统一的立法以及有关于被遗

弃海员保护的规定过于原则化。 
被遗弃海员的权益不仅关乎着每个海员及其亲属的生活，也关乎着整个航运业的有序运行与发展，

保护被遗弃海员权益的工作刻不容缓。在国际上，不仅需要对相关的国际公约进行完善以加强对被遗弃

海员的保护，也要在实践中建立起被遗弃海员保护机制以及各国的合作机制。中国无论是作为船旗国、

港口国还是海员输出国，也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为海员提供最优质的保障，切实履行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

项义务，同时，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基础上，中国更应制定出更为详尽具体的保护机制，从而维护被遗弃

海员的权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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